




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黄山市产业链协同
创新科技攻关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区县科技管理部门、黄山高新区管委会经贸局：
为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，促进我市重点产业链强链延链补链，根据《新安江流域人才共育共享项目建设方案》要求，现开展2025年度黄山市产业链协同创新科技攻关项目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支持领域
新能源汽车零部件
二、项目形式及支持额度
申报项目须由同一产业链条和技术领域内的2个（含）以上子项目组成，协同开展技术攻关。对于立项项目，补助不超过项目总投入的20%，且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
三、申报条件
1.项目申报单位应为黄山市内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企业，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、人才团队和科研基础条件保障，运行管理规范，科研及社会信用记录良好。
2.项目申报单位须具备较为完备的科研基础条件，研发投入较高，财务状况较好。
3.项目应着眼补齐产业链和企业发展关键技术、装备短板，有明确的目标和技术指标（对标国际国内领先技术、进口替代需有对标的具体产品和技术指标），有明确的成果形式（包括终端产品、成套设备、核心元器件、软件、新材料等），实施期不超过2年（含）。支持项目引入浙江省高校、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科创资源。
4.申报项目应明确1名项目主持人，具备统筹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，科研信用记录良好，能实质性地全程统筹、参与项目的组织实施。每个子项目应明确1名项目负责人。项目主持人和子项目负责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7周岁，原则上应为申报单位正式工作人员。若项目主持人和子项目负责人非申报单位正式人员，需与申报单位签订正式聘用合同，且在项目承担单位从事研发工作时间每年不少于6个月。
5.项目已通过其他渠道已获取财政资金支持的，不得通过变换课题名称等方式多头申报、重复申报。
6.由两个及以上单位合作申报的项目，牵头单位须与合作单位签订协议，明确各方工作责任、目标任务、资金投入及科技成果权益归属等内容。
7.申报单位应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，严禁虚报项目、伪造材料以及骗取、套取财政资金等科研不端、失信行为发生。
四、申报材料
1.《黄山市产业链协同创新科技攻关项目申报书》；
2.《科研诚信承诺书》（法人、项目主持人和子项目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）；
3.申报单位独立法人资格证明材料；
4.2024会计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；
5.项目主持人和子项目负责人身份证、职称证书或学历证书复印件；
6.项目合作协议（需列明参与单位的工作任务、经费投入及参与人员等信息）；
7.企业信用核查材料；
8.其他相关项目材料。
五、申报程序
1.各归口管理部门根据通知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单位准备申报材料（申报材料需A4规格打印，左侧装订，对每一页面依序连续编写页码）。
2.各归口管理部门对推荐的项目要采取现场核查、原件核验等方式进行核实，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完整规范。
3.各归口管理部门推荐文件须包含项目现场核查、原件核验、信用核查等情况。纸质材料（推荐函及项目申报材料一式三份）于11月25日前报送至市科技局人才科（联系人：陶冶，联系电话：2357160）。

附件：1.黄山市产业链协同创新科技攻关项目申报书
      2.科研诚信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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